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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文件
西石大研〔2016〕217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石油大学全日制
硕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、系）及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西安石油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

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石油大学

2016年 12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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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

为提升我校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保障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

总体水平，根据国家和陕西省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若干

意见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参评对象为本学年通过答辩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，涉密学位论文除外。

第二条 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、注重双创、严格筛选、宁

缺毋滥的原则进行。

第三条 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评

选时间为每年 6月份。

第四条 评选标准

1．选题为本学位点前沿或紧密结合生产实际，具有较大的

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2．在理论、方法和实际应用上有创新，达到本学位点国内

领先或先进水平，具有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或应用前景。

3．材料翔实，推理严密，数据可靠，文字表达准确，图表

规范。

4．申请人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以第一或第二作者（第一作者须为其导师）、第一署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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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为西安石油大学，在核心及以上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

的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；

（2）学位论文相关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（证书

持有人），西安石油大学为署名单位；

（3）以第一或第二发明人（导师为第一发明人），西安石油

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，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及以上。

5．学位论文须参加校级盲审，且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检测、

盲审和答辩：

（1）导师评阅成绩不低于 85分。

（2）盲审成绩平均不低于 85分，最低分不低于 80分。

（3）答辩成绩平均不低于 85分。

第五条 评选程序

1．申请人填写《西安石油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申请表》

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经申请人导师和本学位点两名导师推荐，

同时附相关学术成果证明材料交所在院（部、系）。

2．院（部、系）根据本办法第四条“第 1至 4款”，对申报

人进行资格审查，将《申请表》、《西安石油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

文推荐汇总表》、申请人学位论文及相关学术成果证明材料复印

件报送研究生院。

3．研究生院对院（部、系）推荐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校

级盲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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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院（部、系）教授委员会根据评审标准对申请人的学位

论文进行评议，将与会委员 2/3以上同意者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。

5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各院（部、系）推荐的优秀论文进

行审议，并将与会委员 2/3以上同意者确定为校级优秀硕士学位

论文，公示一周无异议后，发文公布。

第六条 表彰和奖励

1．对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，学校将分

别颁发荣誉证书，并奖励作者 1000元，导师 2000元。

2．学校从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，择优推荐参评校外优

秀硕士学位论文。

第七条 异议处理

对已获奖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，如若发现有剽窃、作假等学

术不端行为，一经认定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将撤销对作者及其导

师的表彰并予以公布，追回各项奖励，直至取消该作者学位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西安石油大学全日制

硕士学位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石

大研〔2013〕9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印发


